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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中國佛教的復員與整理（1945-1947）

黃慧茹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

摘要

以往對於戰後中國的復員與整理，多集中在軍事、教育等方面。宗

教方面卻甚少言及。然而中國佛教在戰後的復員與整理，卻是奠定了中

國佛教在戰後，以迄至臺灣發展的重要基礎。因此本文以中國佛教會整

理委員會為主軸，探討中國佛教界在經歷對日戰爭的存亡危機之後，試

圖解決近代以來中國佛教界所面臨的問題。並以 1947 年舉行中國佛教會

戰後第一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為戰後中國佛教復員與整理的完成，敘

述所完成的工作與所面臨的問題。

關鍵字：中國佛教會，戰後，復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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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mobilization and arrangement of post-war China
Buddhism（1945-1947）

Hui Ju Huang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demobilization and arrangement of China after WWⅡ

concentrate in such aspects as military affairs, education in the past. There is

few research of the demobilization and arrangement of religion. But the

demobilization and arrangement of China Buddhism had established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China Buddhism's development after world war Ⅱ.

For this reason, this dissertation use the commission of arranging Buddhist

Association as the main shaft, and discuss how China Buddhism tried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 Chinese Buddhism faced since modern times after world

war Ⅱ.This dissertation use the first national member's representative

assembly which Chinese Buddhism convened in 1947 as the completion of

demobilization and arrangement of China Buddhism after world war Ⅱ, and

describe the work finished and problem which the institute face.

Key Words: Buddhist Association、post-war、demob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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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佛教自傳入中國以來，為適應中國的國情，不斷進行學習與改革。

在中國專制王朝政權體制之下，中央政府為控制佛教力量，建立僧官制

度，將整個佛教的管理和組織與王朝的政策相結合，這樣的體制一直延

續到民國建立而終止。自民國元年成立中華佛教總會，至民國十八年於

上海召開各省佛教代表大會，組織中國佛教會，其中的發起組織行動雖

是由佛教界的諸位高僧所領導，然而這樣的全國性組織實與當時國民政

府的宗教政策與態度息息相關，操控著全國性佛教會組織的存廢與全體

佛教僧侶的命運。對於國民黨領導下的國民政府而言，佛教界不僅是其

穩定社會的力量之一，也同時是中國政府在面對內憂外患之下最配合的

伙伴，對於民國初年的整個佛教界而言，其命運實與整個政府和中國緊

緊相繫。

當民國 34 年 8月 15 日本宣布投降，帶給民國政府的不僅是戰爭勝利

的結果，也帶給了國民政府一個急需接收與復員的局面。所謂復員，其

意義甚廣，是要恢復戰前情形，並且要有更進一步的建設，其範圍除淪

陷區外還包括全國各地在內1。早在民國 33年 7 月，政府即於國防最高委

員會中通過「復員計畫綱要」2，然而此份計畫綱要的內容，大多是一些

原則性的計畫，對於進行接收與復員的相關細節，諸如：機關、明確方

式、人員編制等，皆不在此復員計畫綱要的規劃中。是故，民國 34 年 8

月日本的投降，對於民國政府是為開啟穩定國內局勢的另一場戰爭。國

民政府的相關部門急需接收復員，身為社會穩定力量之一的宗教信仰—

佛教，亦同樣亟需復員整理。

目前對於中國戰後的復員接收政策與情況，大多自軍事、經濟、教

1 林桶法，《從接收到淪陷—戰後平津地區接收工作之檢討》（台北：東大，1997
年），頁 1-2。
2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
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四）（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年），頁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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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與政府部門等方面著手，輔仁大學林桶法教授在這方面的研究相當豐

富，然而對於宗教界在戰後同樣面臨復員整理的情況卻少有觸及，較為

著名的查時傑教授對於戰後基督教會再起的一篇論文，討論戰後中國由

基督教信徒及四大類傳教士所投入的「三年奮興運動」與設立「中國各

大學基督徒聯合會」，並以戰後基督教教堂數目、信徒人數、傳教士人數，

出版數目以及教會大學與神學院校數目，作為戰後基督教會再起的例證3。然

而，佛教史研究對於這一時期的研究則屬少數。

因此本文試圖整理中國佛教在抗戰時期的情況，佛教界如何從中醞

釀計畫戰後的革新運動，並探討佛教的戰後復員整理，自民國 34 年內政

部與社會部擬定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組織章程起，至整理委員會所預定

的復員整理時期的終止，即民國 36 年 5月 27 日中國佛教會召開戰後第一

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整個過程中仰賴的究竟是政府或是佛教界本身的

力量？政府的政策和力量在其中扮演怎樣的角色？佛教界又是如何在戰

後的混亂中組織統一力量？在接收與復員過程中遭遇怎樣的困境？又是

如何去應對？相對於戰後中國其他方面的接收復員，佛教界有著怎樣的

優勢和劣勢？這樣的接收復員，究竟是成功，或是如同其他諸多方面一

般呈現同樣的混亂？

為試圖解釋上述問題，本文先從民國成立以來的政府宗教政策及政

教關係作為切入點，建立民國成立以來政治與宗教的大背景。第二章敘

述對日抗戰期間，中國佛教界面臨戰爭的反應與作為，解析中國佛教界

為何在戰爭中萌生自我整頓的契機。第三章以戰後中國佛教會為中心的

佛教復原與整理，敘述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的成立及其工作的完成。

第四章以整理各省縣市分支會、全國會員登記、保護寺產僧侶、佛教改

革議論與風潮等四點，來說明戰後中國佛教復原與整理的成就，並論述

其中所遭遇的困境，並於第五章做總結。

3 查時傑，〈抗戰勝利後中國基督教會的再起（1945-1949）〉，慶祝抗戰勝利五十
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輯：《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台北：中國近代史學會出版，1996 年），頁 405-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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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文只是對於戰後中國佛教的復原與整理，做一個初探性的討

論，所呈現的也僅能是中國佛教在戰後發展的一個脈絡而已。其中仍有

許多關鍵性的問題，例如：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各個成員所代表的勢

力與思想、政府與中國佛教會之間的交涉等，皆是戰後中國佛教發展的

重要議題。筆者期望能以本文為出發點，建構大的時代背景與發展脈絡

後，繼續對於戰後中國佛教發展的相關重要問題進行處理。

二、政府宗教政策與政教關係

國民政府在戰後的宗教政策，其來源必須追溯到民國初年。民國元

年四月，由寄禪法師於上海領導成立中華佛教總會於上海靜安寺，目的

是「籌款助餉、請求政府保護」。然而，中華佛教總會只有獲得南京革命

政府的承認4。待袁世凱任大總統，將政府北遷後，民國 4 年內政部公佈

管理寺廟條例三十一條，否認中華佛教總會的會章，等於變相否定中華

佛教總會的合法性，並將寺廟財產置於地方官吏管理之下，是此，佛教

會的全國性組織既得不到政府的承認與保障，亦無法達到保護寺院僧侶

的目的，政府對於寺僧箝制日趨嚴格，而在各地方便遍傳毀寺驅僧提產

之事件。

民國 5 年袁世凱政府倒台，但是管理寺廟條例並未被取消，民國 10

年，由程德全面請總統稍加修改為二十四條，仍未獲得取消。民國 17年，

興起第一次廟產興學運動，由於當時的佛教界尚未有完整的合法全國性

組織存在，便由僧侶以私人名義向政府請願交涉，迫使政府頒佈訓令以

保護宗教團體，然而，各地驅逐僧尼，沒收寺產的事件依舊層出不窮。

民國 18 年，內政部頒佈「管理寺廟條令」，共二十一條，這些法令的

公布，對於衰落無力的佛教團體是一個致命的打擊，當時各省軍閥、地

方官吏，以興辦教育慈善事業為名目，將地方寺廟強制接收，全國佛教

徒更感存亡在旦夕，乃由太虛、圓瑛、諦閑、王一亭等於民國 18 年 4 月

4 金思良，〈太虛大師近代中國佛教復興運動的理念與實踐（1890-1947）〉（嘉義：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 1月），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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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在上海召開全國佛教代表會議，成立「中國佛教會」，對於以上法案

提出猛烈的反對，同時政府亦感此法令之難行，於同年 5月 15 日經立法

院第二十七次會議，審核「監督寺廟條令」，12 月 7 日，將「管理寺廟條

例」廢止，修改為「監督寺廟條例」，共十三條。「監督寺廟條例」的內

容，基本上是違背人民信仰自由之精神，缺乏對於佛教的積極保護性，

因此條例公布後，反而使條例成為政府和地方提取寺廟財產的合法理

由，並未遏止掠奪廟產的風潮，造成民國 20年的第二次廟產興學運動5。

第二次廟產興學運動促成民國 20 年 4 月 8 日在上海召開的第三屆全

國佛教徒代表大會，是為全國佛教徒前所未有的團結，此次會議中，中

國佛教會進行改選，由太虛一派獲得勝利，中國佛教會移往南京辦公，

並由太虛為主導。同年召開國民會議，太虛呈「上國民會議代表諸公意

見書」，並經過班禪大師提出會議通過保護佛教法案，國民政府於民國 20

年 8 月 1 日公布維護寺產之訓令（第四零零號）：「以後無論軍警，以及機

關團體個人等，如有侵奪佔佛寺僧產者，概依法律辦理」，使得廟產興學

的風波得以停息，並且使得中國佛教會的成立獲得中央黨部之認可6。

至此，整體佛教界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似乎達到一和諧的境界。這樣

的成功有部分必須歸功於政治上的名流居士，透過這些有政治勢力又親

近佛教的居士，佛教界的聲音才能跳過重重的行政關卡直接上達高層，

尤其是上到蔣介石的手中。對於蔣介石而言，其個人信不信奉佛教為其

次，重要的是，透過佛教勢力的整合，是有益於蔣介石領導下中國的穩

定與政府的名聲，給予中國佛教會合法的地位，使其可以對紛雜的佛教

勢力做整合，並轉而成為國民政府的力量之一，因此就當時情勢看來蔣

介石與國民政府的態度較傾向於樂見中國佛教會的勢力整合。

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即便是親近佛教的政治名流居士亦

有意見與派系之分，兩相爭奪之下，便被歸劃為一般所認為的圓瑛守舊

派與太虛改革派的爭戰，最後太虛退出中國佛教會，原先所預期的佛教

5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台北：東初出版社，1987年 12月，三版），頁 102-146。
6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頁 16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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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力整合宣告破滅，政府亦同時意識到，佛教勢力整合之複雜與不可預

期性，其對佛教的態度轉而又恢復消極，僅對於寺產部分繼續作法律上

之規範。

民國 21 年 9 月內政部公佈「寺廟興辦慈善事業實施辦法」，以興辦慈

善事業來限制廟產的使用，內容不外乎抽提寺產收益，以興辦地方公益，

民國 32 年 8 月間內政部又頒佈修正之「寺廟興辦慈善事業實施辦法」，是

循民國 21 年頒佈之舊文所修正，寺院不得自行興辦慈善事業，並且對於

由縣市政府向寺院的徵收所興辦的慈善事業亦不得過問，引發佛教界的

強力反彈，並以太虛為代表向蔣介石上書力情此辦法之不當。民國 37年

1 月 3 日，政府公佈廢止寺廟財產興辦公益慈善事業實施法案7。

總評國民政府自民國成立後直至抗戰期間，其所關心注目之焦點，

多放在寺院財產的管理，在佛教界的眼光看來，這是政府公然當強盜，

以犧牲佛教界的權利來改進政府在經濟、教育上之利益，政府的政策與

作法，再三使佛教界失望，並激起佛教界一種存亡關頭的危機感，期望

依賴政府之保護與扶助的想法轉而為對要求佛教界自身的自立自強與整

合，催化再次整合中國佛教會的想法，並藉此積極進行佛教整理與革新。

三、抗戰時期中國佛教概況

民國 26 年 7 月蘆溝橋事變後，太虛大師即由廬山發出「銑」電，呼

籲國內外佛弟子共赴國難：

茲值我國或東亞或全球大難臨頭，我等均電本佛慈悲：一、

懇切修持佛法，以祈禱侵略國止息兇暴，克保人類和平。二、於

政府統一指揮之下，準備奮勇護國。三、練習後防工作，如救護

傷兵，收容難民，掩埋死亡，灌輸民眾防空防毒等戰時常識諸項。

各各隨宜盡力為要8！

7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頁 192-195。
8 樂觀，〈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收錄於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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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大師的這段電文，雖非以中國佛教會之名義發出，太虛本人當

時亦非為中國佛教會之名義上領袖，然而太虛實際代表了中國佛教會中

新派勢力之領袖，其言論領導了佛教界中新派思想的僧侶們，在八年的

戰爭中與國府共進退，並為戰後的佛教發展種下政教合作的根基。

（一）、隨國府撤退與臨時組織

戰前中國佛教會的總部設於上海，理事長為圓瑛法師，民國 26年戰

爭開始後，圓瑛所領導的佛教總會卻未隨國府一同遷移，反而是以太虛

法師為首的新派跟隨著國府的腳步，往重慶移動。圓瑛及其所代表的中

國佛教會羈留上海的事實，引發佛教界的喧然大波，議論紛紛，隨國府

遷移後方的高僧大德紛紛發言要求上海的中國教會總會應盡速往重慶遷

移，以杜絕叛國與為日方所利用的疑慮，在《海潮音》期刊有僧侶發表

了以下的評論：

上海早已成孤島……上海中佛會辦事人！應立即宣布停止活

動，回到後方一致為改組運動，領導全國僧尼救亡圖存！否則，

苟活在租借裏，這有什麼意義！上海中國佛教會辦事人！現在是

我們中華民族的生死關頭，本刊上號妙闊法師等「響應兩大師通

告及告後方佛教會書」中，其憤恨諸公的情緒為何如！要知妙師

等是代表全國佛教徒的意見，非與諸公鬧意氣，爭黨派；更不是

為什麼權利，實在是為了佛教，不忍諸公受敵侮辱，更不忍諸公

作民族罪人9！

事實上類似這樣的言論在當時頗多，也許其中仍有牽扯到原本在中

國佛教會內的新舊派觀念與勢力之爭，然而將這樣的事件放在當時整個

中國與日本的激戰背景之下，整個重慶後方對於羈留在敵戰區的人民與

機關，事實上是懷疑與不友善的，此時出現對於上海中國佛教總會與羈

留在淪陷區僧侶的攻擊與敵意，也是很正常的。

民國佛教篇》（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 年），頁 234。
9 葦舫，〈告上海孤島中國佛教會書〉，《海潮音》，第 19卷第 8 號（1938年 8 月），
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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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本人則在民國 26 年戰爭發生後，即與章嘉大師遷往重慶，有鑒

於中國佛教總會的遲遲不動，遂有改組中國佛教會與於後方成立辦事處

的意見，並於民國 27 年中正式形成決議：

今為絕狡計而正視聽，特設中國佛教會臨時辦事處於重慶羅

漢寺。……並宣布廢止淪陷區在京滬之中國佛教會機構，暫與京

平滬杭等淪陷區內佛教會等斷絕關係10。

成立中國佛教會臨時辦事處的決定，並非重慶方面的一廂情願，是

為符合當時佛教界大多數僧侶的要求，吻合將中國佛教興亡與中國抗日

戰爭勝敗相結合的心態，因此引起眾多僧侶的附合：

我們後方的滇，黔，粵，桂，閩，蘇，浙，皖，鄂，湘，豫，

陝，甘，青等省市縣佛教會，自即日起，遵從太虛大師與章嘉國

師通告，宣布脫離上海中國佛教會，……除宣布脫離上海中國佛

教會，另在重慶設立中國佛教會臨時辦事處，並呈請中央黨部，

內政部制止上海中國佛教會的活動，以免禍國辱教11。

因此中國佛教會臨時辦事處在重慶的成立，不僅是代表以太虛為首

的中國佛教會臨時辦事處，成為戰時中國佛教獲得國民政府認可的主要

指揮中心，更代表了中國佛教會在戰時正式分裂。

（二）、淪陷區概況與戰地工作

戰爭開始後，的確有不少僧侶是隨國府一同遷往後方，然而有一些

僧侶卻仍留在淪陷區，僧侶羈留淪陷區的因素很多，其處境可歸為三類：

①固守於所常住寺院者，受戰火與日本軍人之迫害；②與日方合作，成

立或參與日偽佛教會組織；③於戰地或淪陷區實行救護與救濟工作。以

下分別對此三類做概略探討。

10 〈快郵代電〉，《海潮音》，第 19 卷第 7號（1938 年 7月），封底。
11 釋妙闊等同啟，〈響應太虛章嘉兩大師通告後方各省佛教會書〉，《海潮音》，第
19 卷第 7號（1938 年 7月），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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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當時有多少僧侶困守於淪陷區，始終是個解不開的謎題，然而

他們在淪陷區的生活情況，卻輾轉透過陸陸續續逃往後方的僧侶以文字

記錄並刊載在佛教期刊上，或是於戰爭結束後，由當事人親口描述。以

當時在淪陷區固守的僧侶而言，無法離開的原因大約有兩種，一是整個

寺院的人數與財產過於龐大，無法全體逃往後方，二是住持寺院的僧侶

多為年高德劭者，年齡的限制加以行動不便，亦不放心使寺院廢棄或落

入不肖人手中。

淪陷區寺廟與僧侶於戰時的遭遇，首先面臨的是戰火的波及，由於

中國的寺院通常佔地廣大，其建築也較一般民宅為大，很容易成為攻擊

的目標，並且成為日本軍隊的駐紮地，因此寺中的僧尼，和一般民眾一

樣成為日軍攻擊與掠奪的目標，勒索、搶劫、殺害、強姦、驅趕、強佔

等事件層出不窮，透過自淪陷區逃往後方或海外的僧侶，在當時的佛教

期刊上多有記載，以杭州地區為例，明靜法師在逃往檳榔嶼後，將國軍

撤離杭州地區後之情況做一報告書刊載在《海潮音》上12，可以作為瞭解

當時淪陷區佛教寺廟與僧侶情況之一例。在面對日軍的侵略之下，即使

能苟活下來，戰爭期間人口銳減、經濟凋零，原本依賴信眾捐助或是依

靠經懺而維持生活的叢林寺院，失去維持生活的來源，多感僧多粥少13。

在日本的統治之下，由於日本的佔領不僅透過軍事上的佔有，日本

希望以成立日本傀儡政府與機關的方式，來達到日本正當化控制中國的

目的，因此，出現了汪偽政權的政府，而在佛教組織之上，亦出現了偽

佛教會，與日本軍方和僧侶合作，進行所謂淪陷區佛教改革運動，形成

佛教漢奸問題，例如：廈門復興社張鳴在全閩報上宣布僧覺斌等宣示效

日僧之食肉帶妻、全閩報載稱杭州僧却非等聯合日僧組織東亞佛教會14、

吳山海會寺僧成元等組織日華佛教會等15，這些組織的情形多數是透過逃

12 明靜，〈倭寇姦殺焚掠中國僧尼的報告〉，《海潮音》，第 21 卷第 5、6 號合刊（1940
年 6月），頁 20。
13 〈武漢佛教近況〉，《海潮音》，第 19卷第 9號（1938年 9月），頁 57。
14 悲華，〈同情淪陷區佛教徒的呼籲〉，《海潮音》，第 19 卷第 10 號（1938 年 10
月），頁 2。
15 明靜，〈倭寇姦殺焚掠中國僧尼的報告〉，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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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後方之僧侶所口傳，刊載在佛教期刊上後，固然是引發軒然大波，然

而在佛教期刊上多數評論到這些事件的文章中，傾向於認為這樣的事件

是一種日本的文化宣傳手段，不認為在淪陷區的多數佛教僧侶會參與其

事，為淪陷區的佛教僧侶做辯護。

相對於對於日偽佛教組織的否認與低調，佛教界更重視的是他們在

戰爭期間對於國家人民的貢獻。在戰爭初期，即有僧侶組成所謂「僧侶

救護隊」進行戰地救護救援，並興辦戰時慈善工作，例如：漢口佛教正

信會組織救護隊和難民收容所16，湖南的「南嶽佛道救難協會」、「南嶽佛

教青年服務團」、「湖南佛教抗敵後援會」17，上海僧侶救護隊等等18。這些

工作在初期確實是有發揮其效用並獲得肯定，但是由於這些工作的組織

皆為臨時的，其架構、動員力、經費等各方面條件本來就不夠穩固，再

加上內部人事的問題、戰事的惡化、政教關係等種種複雜的因素，使得

這些救護工作，尤其是屬於前線戰地救援工作的部分，都存在不久。以

上海僧侶救護隊為例，1927 年 8 月成立於上海，後隨戰事移往漢口，於

1928 年 7 月於漢口宣告解散19。除了興辦戰時救援、慈善工作外，整個佛

教界做為中國的一份子，選擇以不違反佛教戒律的方法來展現佛教的力

量。例如，舉辦追薦法會來撫慰人心並藉此表達對於戰爭的哀痛與無奈，

並透過與東南亞佛教國家的聯合，以串連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反日意識。

綜觀整個中國佛教界在戰時的情況，在全國性組織上呈現分裂而零

散的狀況，縱使僧侶們有意願為國家奉獻，因為群龍無首，也無力著手。

佛教界在人力、資源、意見分散的情況下，無法在戰時形成一股強大的

力量，藉以自保或衛國，因此給予一般人一種很刻板的印象，佛教在整

個戰時中國，毫無貢獻，只會整天舉辦法會，只會念經祈禱，耗費戰時

已經很緊迫的資源。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當我們重新翻閱戰時的史

16 〈武漢佛教近況〉，《海潮音》，頁 57。
17 法舫，〈湖南佛教救國運動〉，《海潮音》，第 21卷第 3號（1940 年 3月），頁 2。
18 樂觀，〈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頁 235。
19 樂觀，〈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頁 23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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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就可以知道佛教僧侶在戰時並非毫無貢獻，而他們也瞭解自身的力

量不夠強大，來自於整個佛教界整合力量的不足、一般民眾對於佛教寺

院與僧侶的誤解、佛教界自身內部素質問題等因素。因此戰爭期間，於

後方的佛教僧侶便已開始醞釀擬議戰後佛教整合與素質提升的計畫，透

過戰後復原整理的工作，逐一實現。

四、戰後中國佛教全國性組織的重整

民國 26 年中日戰爭爆發，佛教僧侶隨國家一同陷入戰爭的苦態中，

一方面有感於日本透過文化滲透的方式，正在侵略中國佛教的基根，然

而中國佛教的分裂與鬆散卻使其無力對其做反擊，甚至有素質不良的佛

教僧侶甘心為日本所利用，趁機大發戰爭財；另一方面，佛教僧侶身為

中國人民的一份子，在國家面臨存亡救急的時刻，試圖透過不違佛戒的

方式去幫助國家贏得戰爭，然而，由於缺乏統一性組織做主導與動員，

因此戰時的救護隊和慈善工作多為局部性且小規模的，雖然亦有其貢

獻，對於整體戰爭的幫助仍舊是不足的。在如此的環境與事件觸發下，

在戰爭初期，即有僧侶提出應儘速整頓中國佛教會，並藉以整頓中國佛

教的制度與素質：

第一、從速整理中國佛教會，……現在上海既有謠言，應由

政府立即電令停止活動，在渝重新成立佛教會，領導全國佛教徒

從事救亡圖存工作，增加抗戰建國力量。第二、提高佛教徒的知

識水準20。

一開始對於整理中國佛教的意見，是基於對於戰爭動員需求與保護

中國佛教名譽的目的作為出發點，待戰爭進入持久戰後，開始有對於戰

後中國佛教的長遠發展所發之聲：

中國抗戰已逾三年，於建國大業，同時並進，……因認趁此

時機，以人民團體整理辦法，規定整理之條件，加以整理中佛會，

20 葦舫，〈上海與蘇州的傳聞〉，《海潮音》，第 20卷第 3、4、5、6 號合刊（1939
年 6月），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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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大德高僧，代行理事會職權，改組並健全各地分會之組織，

依法召集全國代表大會，改選理監事21。

在這樣的整理風潮中，以由太虛領導整理與改革中國佛教的呼聲漸

高。太虛並非為戰前主持中國佛教會的領導者，然而隨著中日戰爭的爆

發，太虛一派隨政府內遷，明顯的比羈留上海的圓瑛一派更親近國民政

府，太虛一向主張對於中國佛教的制度與僧侶必須進行革新，以適應時

代之潮流，並積極為佛教發聲。在當時處於戰爭的狀態下，佛教所面臨

的諸多困境更加突顯出太虛在佛教整理與改革上的先見，符合時代之所

需，再加以太虛的黨政關係良好，諸如王一亭、李子寬、戴季陶等黨政

要人，多在戰時重視並加強太虛的地位，太虛在中日戰爭期間，憑藉天

時、地利、人和，取得中國佛教的領導者地位。太虛本人在中日戰爭期

間，便在不停計畫構思戰後中國佛教的整理與革新方案，並透過其黨政

關係，逐步實現中國佛教的整理與革新計畫：

中國佛教更落後於中國政治者二十年，能不為適合抗戰之需

要追上建國的歷程，而加緊佛教復興之建設乎？……自去年上海

佛教會辦事處以印截角繳社會部之後，社會內政兩部已有「中國

佛教會整理委員會」在籌設中，此教整會如何施設雖困難甚多，

然終不無使全國佛教聯合組織起來之一線希望22。

戰爭期間對於戰後中國佛教復員整理的擬議，在民國 34 年 8 月日本

投降之後，在佛教期刊上成為一篇篇力陳立即進行復員整理的言論：

日本投降以後，舉國上下，各社會階層，莫不以光復淪陷區

復員倡。佛教復員，自不例外。……我們要以各種才能不同的人

才，和最大財力，迅速作重建淪陷區佛教工作23。

21 李子寬，〈從國民革命的黨政軍上來觀察佛教〉，《海潮音》，第 21卷第 9 號（1940
年 9月），頁 3。
22 太虛，〈抗戰四年來之佛教〉，《海潮音》，第 22卷第 9 期（194 年 9月），頁 5-6。
23 平風，〈佛教復員刻不容緩〉，《海潮音》，第 26 卷第 8、9 期合刊（1945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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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後，社會部、內政部，依據人民團體整理辦法，及收復區

人民團體調整辦法之規定，認為中國佛教會有整理之必要，由兩部會同

擬訂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組織章程，呈奉行政院核准實行。民國 34 年 12

月 17 日，由兩部令派太虛、章嘉、昌圓、虛雲、圓瑛、全朗、黃慶瀾、

屈映光等九人為整理委員，並指定太虛、章嘉、李子寬為常務委員24。

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於民國 34 年 12 月 22 日於重慶長安寺召開第

一次會議25，35 年 1 月 26 日會所遷移南京26， 4 月 28 日於南京毗盧寺召

開第二次會議27， 7 月 20 日於上海玉佛寺召開第三次會議28，10 月 22 日

於南京毗盧寺召開第四次會議29，原先計畫一年即要完成的整理計畫，仍

未達成目標，故由整理委員會於 11 月 1日呈請社會部、內政部延期半年：

大部頒發本會組織章程，規定本會整理期間為一年，現整理

期限瞬將屆滿，而各省市分會仍多未能組織成立，致全國會員代

表大會無法召開，實有延長整理期間之必要。爰經提交本會第四

次整委會議討論，當經決議，延期半年30。

正當整理委員會的工作正如火如荼的展開，領導整個整理工作的太

虛大師卻於民國 36 年 3 月 17 日於上海玉佛寺示寂31，此固戰後中國佛教

整理委員會的一大打擊，然整個整理工作仍繼續依照計畫前進。

月），頁 2。
24 〈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工作報告〉，《海潮音》，第 28 卷第 7 期（1947 年 7
月），頁 7。
25 〈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附刊（二）〉，《海潮音》，第 27 卷第 1期（1946 年 1月），
頁 29。
26 〈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大事記〉，《海潮音》，第 28卷第 7 期（1947 年 7 月），
頁 12。
27 〈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附刊（七）〉，《海潮音》，第 27 卷第 6期（1946 年 6月），
頁 29。
28 〈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附刊（十）〉，《海潮音》，第 27 卷第 9期（1946 年 9月），
頁 36。
29 〈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附刊（十二）〉，《海潮音》，第 27 卷第 12 期（1946 年
12 月），頁 34。
30 〈本會呈社會、內政部，為本會整理任務不克如期完成擬請延期半年〉，《海潮
音》，第 27卷 12期（1946年 12 月），頁 32。
31 本社，〈慟失導師〉，《海潮音》，第 28卷第 4期（1947年 4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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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組織章程，整理委員會的任務為：①舉辦

會員總登記；②遵照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修訂中國佛教會章程及各

地分支會組織通則；③改組或指導設定中國佛教會各地分會；④依法負

責召集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選舉該會理監事；⑤整理并改進教規；

⑥研究關於佛教應興應革事宜32。因此在為期一年半的整理工作期間，整

理委員會的主要工作之一，是修訂各項組織章程與規定，依先後次序有

「中國佛教會各省（市）分會及縣（市與聯縣）支會組織整理之準則」、

「修正中國佛教會章程」、「修正中國佛教會各分會組織通則」、「修正中

國佛教會會員入會規則」、「修正中國佛教會選舉代表規則」、「中國佛教

會分支會整理組織規程草案」、「中國佛教會分支會組織通則草案」、「中

國佛教會分支會組織須知」、「中國佛教會章程修正草案」、「中國佛教會

會員入會規則修正草案」、「中國佛教會傳戒規則草案」、「中國佛教會僧

尼剃度規則草案」、「中國佛教會分支會組織通則修正草案」等。

這些章程規則的修正與草案的提出，一方面作為在整理期間整理各

地分支會與會員的指導準則，另一方面，亦是為中國佛教會於整理工作

完成後的會務運行擬定規則，待戰後第一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的召開，

將這些章程規則作一確認，即可正式施行於全國，將全國的寺院僧侶將

納入同一體系中進行管理與規劃。

除此之外，整理委員會的另一重要工作，即是作為戰後佛教寺院僧

侶與政府之間的溝通橋樑，透過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收集各地的寺

院復員整理問題與意見，除了可提交整理委員會，成為在規劃未來中國

佛教會之規則與計畫的重要意見之外，更重要的是，透過中國佛教會整

理委員會此一佛教總會組織，統一向中央及地方政府表達佛教戰後復員

整理所遭遇的困境，可以得到政府較有效的回應與承諾改善。因此中國

佛教會整理委員會除了是戰後中國佛教全國性的整理中樞，亦是地方佛

教寺院復員整理時的指導中心。

32 〈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附刊〉，《海潮音》，第 26 卷第 12 期（1945 年 12 月），
附刊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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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的第三個重要工作，在於透過一次次的開會

協調，試圖去整合佛教界中各種不同的意見和力量，抑或可以將之簡單

稱為「調和圓瑛為首的保守派與太虛為首的革新派」，這樣的一個工作在

戰前即已嘗試過，但是宣告失敗，並使佛教力量再度分裂。戰後的再次

嘗試，透過一次次的會議與修正，終於在其中達到一個意見的平衡點，

呈現出來的就是我們所看見的各項中國佛教會及其制度的章程規則，以

及第一次全國會員大會的和諧表現。至於過程中間的權力、意見的協調，

則值得再另外為文探討。

民國 36 年 5月 27 日於南京毗盧寺，召開中國佛教會戰後第一次全國

會員代表大會，是為戰後中國佛教全國性組織整理的完成。透過瞭解整

理委員會舉辦之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所通過與討論的議題，可同時瞭解整

理期間一年半在各地佛教的整理工作要項及其所遭遇的困難。

四、戰後佛教復原整理工作及其困境

（一）、整理各省縣市分支會

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除了將組織完備中國佛教會為首要任務之

外，更重要的是在各地重整或建立分支會，因為透過完備的省縣市分支

會的重整，將可以使中國佛教會的管理深切透入地方，而不再似戰前一

般，中國佛教會只是一個空有名號的虛組織，各大山頭與叢林寺院仍自

行其事。再加上日本佔領中國大部分地區時間之久，淪陷區的分支會不

是會務停擺，就是遭日方侵佔利用，固有必要於戰後將人員派回進行接

收復員，再行整理。

各省縣市分支會的復員整理，其規定如下：

後方完整各省（市）分會如四川，貴州，雲南，陝西，甘肅

五省，及重慶市分會無須設整理委員會亦無須改組。

抗戰後于遷移之省政府所在地組織之中國佛教會省分會，茲

已隨著政府遷回省垣，或未隨遷回者，如浙江廣東等省分會，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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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省府遷省垣者，應即隨遷回，已隨省政府遷回者，……於各該

省所屬縣（市）淪陷期內或偽組或中斷之各支會，應設整理委員

會重新改組。

抗戰時期隨省政府所在地續辦或新組之中國佛教會省分會，

後以省垣一度淪陷，未隨省政府遷設，亦未在偽政府下改組，而

短期中斷，如何湖南廣西河南（山西、江西、福建等情況不明或

屬後類或亦屬此）等省分會，應即於現在省政府所在地召開理監

事聯席會議。

省垣淪陷未隨省政府遷後方亦未在後方新組，或長期停止或

迫於偽政府曾偽組之各省市分會如江蘇河北等省上海北平青島天

津等市者，應由省市社會處局派整理委員會及受本會指導設中國

佛教會省（市）分會整理委員會。

西康青海寧夏新疆熱河綏遠各省及台灣與東北等，新建之時

省均為向來從未有中國佛教會之省分會組織，應由本會商同各該

省，省政府社會處或民政廳喚起各該省市佛教徒，發起籌備33。

因此，分支會的整理主要可以分為兩部份，一為整理戰前已存在的

省縣市分支會組織，二是建立戰前未成立的分支會的地區。根據第一次

全國會員大會的記載，直至全國會員大會開會，除少數邊遠省分因環境

特殊未及組織外，計呈報正式成立者有二十八個分會34，如以下列表：

各省市分會一覽表35

名稱 成立日期 備註 名稱 成立日期 備註

南京市分會 卅五年九月廿五日 成立 雲南省分會 卅五年二月 成立

33 〈中國佛教會各省（市）分會及縣（市與聯縣）支會組織整理之準則〉，《海潮
音》，第 27卷第 2期（1946年 2月），頁 31-32。
34 〈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工作報告〉，《海潮音》，第 28 卷第 7 期（1947 年 7
月），頁 7。
35 〈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工作報告〉，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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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分會 卅五年七月一日
〃

江西省分會 卅五年十一

月三日
〃

重慶市分會 卅五年三月廿六日
〃

陝西省分會 卅六年一月

五日
〃

北平市分會 卅六年一月五日
〃

湖北省分會 卅五年十二

月二十日
〃

天津市分會 卅五年六月二日
〃

台灣省分會 卅五年二月

廿五日
〃

青島市分會 卅五年九月八日 〃 廣西省分會 卅五年三月 〃

江蘇省分會 卅五年十二月十五

日
〃

甯夏分會
〃

浙江省分會 卅五年二月廿五日 〃 青海省分會 〃

安徽省分會 卅五年六月廿五日
〃

湖南整委會 卅五四月十

六日
整理

四川省分會 卅五年二月
〃

山東整委會 卅五年十二

月十一日
〃

河南省分會 卅五年七月七日
〃

福建整委會 卅五年九月

廿九日
〃

山西省分會 卅五年八月四日 〃 廣東整委會 卅五年十月 〃

甘肅省分會 卅五年二月
〃

察哈爾整委

會

卅六年
〃

貴州省分會 卅六年一月二日 〃 遼寧籌備會 卅五年 籌備

（二）、全國會員登記

中國佛教會進行會員登記制度，主要是為了澄清佛教成員的素質。自佛

教傳入中國以來，未有一定傳戒的制度，致使僧侶的定位不明，一些不肖之

徒借佛教之名招搖撞騙，也因為傳戒制度的不完善，使即是受過戒的僧侶，

可能也只空有僧侶之名而無守佛戒之實。這樣的問題長久以來一直存在，中

日戰爭期間，適逢國家遭受苦難，這些假佛教之名而行不法之人所造成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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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更加明顯，損害佛教名聲。因此在戰後進行復員整理時，便以有計畫的制

度去整理僧侶，以「中國佛教會會員入會規則修正草案」為主，以「中國佛

教會傳戒規則草案」、「中國佛教會僧尼剃度規則草案」等作為輔助，企圖建

立一套完善的佛教徒認證制度，將正式受過戒的僧侶統一登記，形成層層分

級而上報的全國性僧侶制度，建立完整的名冊，統 一發給會員證書，並藉此

將在家居士亦一同納入佛教會的會員之一，將全國佛教僧侶與信眾做一完整

的管理制度並藉此形成統合力量。

因此，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從遷回南京辦公開始，即開始積極辦理全

國會員總登記事宜，除東北各省市因情形特殊尚未辦理外，其他以成立分會

之各省市所屬支會，一部份已經遵照辦理，但多數仍未能辦理完畢，至全國

會員代表大會開會，已呈報辦理之會員數，約有六萬餘人36。

（三）、保護寺產僧侶

保護寺產僧侶是中國佛教戰後復員整理的大重點之一，事實上，侵害寺

產與僧侶權益的問題，自清末張之洞撰〈勸學篇〉上奏朝廷，力主動用全國

寺廟財產為興學經費，廟產興學運動便長期困擾佛教37。中國佛教僧侶與寺產

之多，自然會引起社會上的不滿與覬覦野心，於是「廟產興學」此一主張便

成為驅除僧尼、侵佔寺產的最佳理由，然其中真正又有多少是真正為興學，

著實令人懷疑。即便是為了興學，若其手段強硬至將僧尼趕出寺廟，強佔寺

產，無處可歸的僧尼不也成為另一種社會問題？進入民國後，這樣的問題不

見好轉，反更加劇惡化，除了與上述第三章的政府宗教政策有關外，民國初

年軍閥割據、連年戰爭、法治無法確定的整體環境因素，也是惡化此一問題

的重要原因。中日戰爭期間，淪陷區的寺院除了受到日軍的破壞和侵佔，尚

有許多不肖之人趁著戰亂之時伺機侵佔寺院財產，佛教寺院可謂面臨「內憂

外患」。

迨戰爭結束，佛教僧侶隨同政府的政策回到淪陷區去進行接收復員，然

36 〈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工作報告〉，頁 9。
37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頁 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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淪陷區的狀況是很糟糕的，有些寺院在戰爭期間便已被破壞、焚燬，已無法

接收復員；至於在戰火中倖存下的寺院，有的在僧侶逃難時已被地方勢力所

侵佔，戰後即便僧侶回到該地，亦無力要回原本的寺院；有的寺院則仍幸置

於僧侶所有，然而，在政府大力強調教育復員的情況下，有些學校在戰爭時

即已被破壞，原學校的職員與學生回到原地，無校可用，遂侵佔佛教寺院以

復校，或者是，在政府派來進行接收復員人員的操控下，被當作日產處理，

或為接收人員中飽私囊。

強佔寺院、驅趕僧侶的問題，在戰後更是層出不窮，其問題與型態更加

複雜化，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便在其中扮演調解處理的中介角色，地方寺

院將其被侵佔的事件上報到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由整理委員會發文與中

央政府或各地方政府，請求政府相關單位的協助，發還被侵佔的寺院。然而，

這樣的作法究竟能有多少效用，是令人質疑的，在《海潮音》的的各期〈中

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附刊〉中，時常可以見到刊載各地寺院遭侵佔請求整理

委員會代為解決的呈文，整理委員會收到地方寺院呈文後，便發函給地方政

府請求調解，地方政府便回文予整理委員會，宣稱以派人瞭解並解決問題，

然而，不久之後，便又見到同一地方的寺院再度呈文整理委員會侵佔問題仍

未解決。

整理委員會對於調解侵佔寺院問題時常無效用的解釋為：

各地寺產及僧侶權益被非法侵害者，事無鉅細，靡不依法盡

力維護；然有各地僧侶，或因事實錯誤，或因已失時效，暨他種

原因，至本會無法辦理，或因呈報不實，經轉函各地方政府請依

法維護，而復函每多以原呈與事實不符，至無法進行，此一本會

所引為遺憾者38。

事實上，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對於維護寺僧的問題著力很多。自民國

35年12月的第一次整理委員會會議開始，便著手進行討論呈請中央政府有關

單位佈告保護寺院僧侶，以下將相關討論議案、呈請文、訓令、公告等做一

38 〈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工作報告〉，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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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整理：

時間 類型 簡要內容 出處

34.12.22 整委會會議提案
提擬呈請社會、內政部轉謂行政院會同軍事委員會，佈告保

護全國寺僧寺產。

《海潮音》

27：1

無日期
呈社會、內政部

文

為呈請轉請行政院會同軍事委員會頒發佈告保護寺產及僧

眾自由

《海潮音》

27：2

35.02.15 訓令
本會訓令各省市分會為准佛學會函奉內政部批已電准陸總

部轉電受降部隊保護寺產僧侶文

《海潮音》

27：5

35.04.28 整委會會議提案 擬請轉呈國府明令廢止妨害佛教徒權益之法令。
《海潮音》

27：6

35.04.28 國民大會提案 擬請轉呈國府明令廢止妨害佛教徒權益之法令案
《海潮音》

27：6

35.04.28 整委會會議提案
本會在渝呈內政、社會部轉呈行政院軍委會頒發保護佈告，

奉批已准予轉呈，但迄今能未奉頒擬請再呈請求頒發。

《海潮音》

27：6

35.04.28 呈文
本會呈中樞為各地拆廟毀像逐僧奪產懇予通飭所屬澈查懲

處倚重法治而維宗教文。

《海潮音》

27：6

35.05.13 呈文 本會呈中樞請廢止並修正妨害佛教徒權益之法令文
《海潮音》

27：7

35.05.28
軍事委員會、行

政院訓令

京壹 1068 號

關於保護寺僧財產及僧眾自由一案令仰遵照

嗣後無論機關部隊，均不得違法侵害寺廟權利

《海潮音》

27：7

35.06
中國佛教會整理

委員會佈告

京維字第〇〇四一號

佈告軍事委員會、行政院通令全國各省市政府各軍事機關切

實保護寺僧財產及僧眾自由之訓令

《海潮音》

27：8

35.07.04 部令
社會部電本會為奉院令關於該會呈請頒發保護寺僧財產及

僧眾自由佈告一案電仰知照文

《海潮音》

27：8

35.09.01 呈文
本會呈內政部為呈准廢除提寺產之法規懇予躬行各省市政

府查照並轉飭知照

《海潮音》

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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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表格所列，尚不包含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發函予各地方政

府、軍隊的請求維護寺產寺僧公文。整理委員會為保護佛教寺產寺僧可

謂不遺餘力，獲得中央政府相當友善的回應，亦得到一些地方政府、軍

隊的主動回應39，其中以是民國 35 年 5 月 28 日由軍事委員會、行政院所

共同發佈的訓令最為重要。戰後國府進行接收與復員工作，接收過程面

臨若干困境，其中最為人詬病者為接收人員的貪污問題，蔣委員長一再

要求接收人員克守紀律，當接收貪污頻傳之際，隨即於民國 35 年 5 月成

立清查團，清查團結束後，蔣經國更推動「燕簾」活動40。此項訓令的佈

告，相信是此波清查之下的成果之一。對於此項訓令，整理委員會認為：

本會為維護教產起見，曾呈奉 行政院、軍委會會銜通令「無

論機關部隊不得違法侵害寺廟權利及僧眾自由」，並於上年六月以

京維字四一號佈告轉載此項明令分發各地張貼，以資保護，據報

頗著成效41。

這項訓令的佈告對於佛教寺僧而言，可謂是一最佳保護傘。但是此

項訓令佈告後，各地呈報整理委員會的侵害寺僧權利事件仍舊層出不

窮，甚至在召開第一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時，各省代表仍紛紛上呈各地

寺僧被侵害與保護寺僧的議案。所不同的是，自此項軍事委員會、行政

院之訓令佈告後，佛教寺僧在保護自身應有權利上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切

確保證，於法有據。

綜觀戰後對於維護寺僧問題，成果是很大的。一方面，中國佛教會

整理委員會的存在與運作，使一般寺院權益遭侵犯時，得以透過一個正

式且合法的組織去與地方政府、軍隊作協調，其作用和效力是比寺院本

39 例如，《海潮音》，第 27卷第 11 期刊載〈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熊主任來
函〉：太虛大師法鑒，逕復者，比辱七月二十二日惠翰藉悉，貴會遷京後，從事
展開情形無任欽佩，承囑各節，自常力為協助，俾利進行，經由政治委員會，訓
令各省市予以便利矣。專此佈復。
40 林桶法，〈戰後國民政府接收人員貪污問題之探討—以平津區為例〉，中華民國
史專題討論會祕書處編，《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三屆討論會（台北：國史
館，1996 年），頁 665。
41 〈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工作報告〉，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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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去與地方政府、軍隊作協調的效用要較大的。另一方面，中國佛教會

整理委員會將屬於居士信眾的黨政要人一同納入組織中，等於是將這些

黨政居士名流的力量合法且有依據的納入佛教會組織中，使得這些黨政

要人有正式的身份，在其所能的範圍中為佛教發聲，例如：李子寬、謝

健、屈映光等，對於戰後佛教的復員整理有極大的貢獻。

（四）、佛教改革議論與風潮

戰後的佛教界，除了對於既有組織、制度與問題作整理外，對於整

體佛教僧尼的處境亦做反思與策劃改進。對於中國佛教寺院僧侶一直以

來，受到一般民眾的誤解和敵意，佛教界認為，這些問題皆源自原佛教

僧尼本身的素質參差不齊，傳戒制度的混亂，僧尼的真偽沒有一定標準

作認證，僧尼缺乏知識與常識，以致於外界看起來，佛教裡似乎充斥著

好吃懶做、只會誦經念佛、到處招搖撞騙、不守佛戒的僧尼，進而引發

了歧視僧尼、驅趕寺僧、強佔寺院等等問題42。為了徹底改善佛教在當時

中國社會的處境，除了透過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對於僧尼寺院制度的

一連串規則制度的修正與制訂，更重要的是，必須徹底改革僧尼的素質。

其一，提昇僧尼的知識與常識，強調佛學院的設立，加強僧侶的教

育。佛學院的設立在民國初年已不算少數，自民國三年至三十三年，較

具規模的佛學教育機構有上海華嚴大學、觀宗學社、法界學院、支那內

學院、漢口華嚴大學、天台學院、藏文學院、閩南佛學院、僧師範學校、

玉山佛學院、竹林佛學院、江南九華佛學院、柏林教理院、光孝佛學研

究社、清涼學院、南山佛化小學、南海佛學院、鼓山佛學院、開封佛學

院、法界學院、滇東佛學院、漢藏教理院、焦山佛學院、覺津佛學院、

大寧佛學院、東蓮覺院、棲霞佛學院、靜安佛學院、大覺佛學院、南華

佛學院、玉佛寺佛學院等三十四所43，然而這些僧教育大多數皆是失敗

42 本社，〈寺僧應打倒「嬾」「殘」主義〉，《海潮音》，第 27 卷第 8期（1946年 8
月），頁 2。
43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頁 20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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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須有計畫的永續經營僧教育，方可使僧尼對於佛教思想與義理有

系統完整的瞭解，並使其具備現代的知識，徹底改變僧尼的素質，才是

一切革興的最根本：

佛教教育成功了，僧才輩出，宏法利生的事業，幹得烈烈轟

轟，國內國外的代表，我卓卓佛弟子，當然有資格參加，提高了

佛徒的地位，無形中也增強了佛教的力量。社會人士，崇拜敬仰

之不暇，誰還敢侮慢和尚小覷僧人呢44！

更甚之，亦有建議僧侶應該具備法律知識45。可見當時是將僧教育視

為改革中國佛教的最基本概念，在佛教期刊上多有對此發表一己之見者。

其二，認為僧侶應該自食其力，改變社會認為佛教僧侶是浪費社會

資源的錯誤觀念：

事實警告我們，必須把佛教由山門內搬到山門外，佛教才有

辦法，佛教應深入社會，僧眾應該勞動，參加社會生產，自立更

生46。

一般認為，寺院佔有眾多財產，然僧侶卻對社會毫無貢獻，將僧侶

視之為「寄生蟲」，這樣的觀念隨著中日戰爭對中國的社會、經濟破懷，

也更加顯著，而事實上，戰爭所帶來的迫害，亦同樣使眾多依靠經懺、

樂捐的叢林寺院受生計所擾。因此，有田產、山地的寺院，應自行務作，

滿足生計之餘，亦可興辦慈善事業。靠經懺過活的寺院，若生計無法維

持，亦可選擇不違佛戒的事業作為維生之計47。配合僧教育的進行，提昇

僧侶自身的素質，化為外在的實際行動，徹底改變社會對佛教之觀感。

44 張祥鳳，〈僧學與佛教〉，《海潮音》，第 28 卷第 3期（1947 年 3 月），頁 9。
45 大醒，〈僧侶應熟讀憲法及一切有關佛教之文件〉，《海潮音》，第 29 卷第 2 期
（1948 年 2月），頁 1。
46 東初，〈改革僧裝與提高禮服〉，《海潮音》，第 27 卷第 4 期（1946 年 4月），頁
19。
47 大醒，〈致全國長老書〉，《海潮音》，第 27卷第 3 期（1946 年 3 月），頁 24-26；
大醒，〈我們理想中的叢林〉，《海潮音》，第 28 卷第 10 期（1947 年 10 月），頁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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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界除了進行佛教自身的改革外，也期望歷經改革後的佛教僧

侶，可以能透過這些改革，改變當時道德淪喪的風氣。民國 35 年 9 月，

太虛在《海潮音》上發表〈集團的惡止善行—新道德運動〉一文48，民國

36 年 1 月《海潮音》發出「道德新運動」專刊以響應太虛的倡論：

我們運動的目的：在轉變國人舊有的道德觀念，轉私德為功

德，轉儒家為己之學成佛陀利他之教，轉凡小的道德成菩薩的新

道德，轉二乘人的厭世超俗獨求解脫，成佛菩薩的身土容淨法界

圓名49。

這樣的一個運動，遠的來說，自然是要改變這個社會，但就近來說，

也是為了改變佛教界中獨善其身的風氣，唯有整個佛教界的心態和思

想，能一致是為整個社會、人間，也才能發揮其最完整的力量，改變這

個社會的敗壞風氣，亦同時改變社會對於佛教界的評價與觀感，這也同

時是在重申並落實「人間佛教」的概念。

五、結語

佛教自印度孕育而生，傳入中國後，為適應中國特殊的風情與社會，

不斷的進行改革，故我們特別稱中國的佛教為「漢傳佛教」，並形成了國

家的「僧官制度」與各地叢林寺院兩個系統，僧官只關心與國家對其的

認同和確立。而近代以來，整個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的轉變，佛教僧

侶卻往往未能跟上腳步，進入民國後，失去僧官制度的存在，中國佛教

一下失去國家對其的認可與輔助，又沒有社會力量作其後盾，夾在時代

的洪流中，處境艱難而尷尬，而整個佛教界內部的組織鬆散和意見紛歧，

尤其是守舊與革新之間的爭論與舉棋不定，是為中國佛教前進的最大阻

力。對中國佛教而言，中日戰爭就如同當年中日甲午戰爭之於清朝政府

一般，徹底暴露了整個中國佛教的問題，生存的危機感迫使佛教界開始

48 太虛：〈集團的惡止善行—新道德運動〉，《海潮音》，第 27 卷第 9 號（1946 年
9 月），頁 2。
49 塵空，〈卷頭語〉，《海潮音》，第 28 卷第 1期（1947 年 1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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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如何改變這樣的困境。

從戰爭時期的倡論與構思，到戰後實際的落實與整理，佛教界主動

的力量，是這樣的整理改革可以成功的最大因素。由於自身的痛定思痛，

才能使戰前宣告破滅的中國佛教會，在戰後歷經一年半的協調努力，催

生出真正調合眾多意見、結合一切力量的中國佛教會，並經由這樣的整

理過程，將後方的僧侶復員到戰前的所在地。透過復員，發現佛教所面

臨的問題，彙整到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一方面透過整理委員會的會

議做制度上的修正，一方面透過整理委員會將意見傳達到中央與地方政

府，反覆的修正、計畫，所呈現出來的結果，即是戰後第一次全國會員

代表大會中佛教僧眾、信眾力量的團結。會議中所通過的各項章程和制

度，配合政府各項法規的修正，以及政教力量的諧和，所呈現出來的是

一個對於中國佛教未來遠續發展的大計劃。因此，我認為在這樣的成就

上，可以說中國佛教戰後的復員整理是成功的。雖然之後由於當時的整

個中國環境和情勢，這樣的計畫失去時間在中國慢慢修正並落實。但是

這些計畫卻在後來的台灣慢慢被實踐了。因此，透過瞭解抗戰後整個中

國佛教復員整理過程，做一個大概的敘述，是為瞭解中國佛教在民國初

期的趨向，與往後在台灣落地生根的最佳關鍵點。當然這樣的復員整理

過程中，其複雜性是無法用區區一萬多字的文字就可以表達清楚，也尚

需要更多的史料來做為佐證，期待日後能蒐集到更多佛教期刊以外的史

料，再分項做主題式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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